
  当前医美市场乱象丛生，

针对频繁出现的医美纠纷， 包

括消保委、 法院等在内的各地

多家官方号均发布了相关提

示。 从司法实践案例看， 涉及

医疗美容机构的欺诈行为常见

为三类： 一类是医疗美容机构

或者人员缺乏资质或者与合同

约定不符； 二是医疗美容机构

虚假宣传， 使用不合格的医疗

器械或者药物。 如谎称脊椎矫

正治疗设备系美国进口， 后查

实为淘宝购买； 三是医疗美容

机构实际实施的医疗美容方案

或者使用的植入材料与约定不

符。 比如合同约定使用三段假

体， 但手术中变更为二段假体等

等。

虽然实践中消费者大多是在

发现医疗美容的效果未达预期甚

至造成伤害后提起诉讼， 但是认

定医疗美容机构是否应承担惩罚

性赔偿责任并不必然以消费者实

际遭受损失为前提。 因此， 提示

各位消费者， 在选择医疗美容机

构、 医疗美容产品及方案前需结

合《医疗美容服务管理办法》 相

关规定对医疗机构资质、 医疗人

员资质、 产品信息及治疗方案进

行审查。

【调解心得】

“医院乱收费，说多

少就是多少”

在调解过程中， 薛女士表达

了强烈不满。 “一开始说这家医

院有多好， 做了以后会比实际年

龄年轻 10 岁， 但实际上不仅一

点都没有改善， 反而比以前更难

看了， 我的精神和身体上都受到

了很大的伤害。” 她称自己受他

人对该医院的夸大宣传吸引， 从外

地前来求美， 花费上百万元， 却没

达到效果， 身心均遭受创伤。

此外， 她还质疑院方存在乱收

费行为， 称费用明细缺失， 所用产

品信息不透明， 针剂药物的真伪也

无法确认， 因此要求院方退还全部

费用并给予经济补偿。 “医院说多

少钱就多少钱， 用的什么产品都不

告知患者。”

院方表示，手术效果存在一定

的显现周期，目前不能认定为失败。

院方强调，诊疗过程中使用的均为

优质材料，收费也严格遵循国家标

准，不存在违规行为。 对于薛女士

的诉求，院方提出可为她免费进行

修复。 若坚持退款，最多给予不超

过 50 万元的补偿。 因双方诉求差

距较大，首次调解未能达成一致。

院方：确实变化不大，

愿意补偿

此后， 调解员通过电话单独与

医患双方进行沟通， 总体还是希望

医患双方各自退让一步。 通过跟双

方反复的数次沟通之后， 薛女士坦

言， 她的诉求比较高， 是要给医院

一个教训， 实际上也知道医院确实

也花了成本， 在整个过程中对医院

的服务态度比较认可， 所以也愿意

退让一步。 院方也表示， 作为医院

也要考虑客户的感受， 顾客花了这

么多钱， 确实变化不大， 站在顾客

的角度， 愿意退让一步。

调解员又一次约双方到医调

委， 这次双方的态度有了很大的改

变， 话里话外都能考虑到对方的感

受， 各自都表示能退让。 在调解员

的努力下， 双方终于达成了协商一

致， 医方给予患者经济补偿 80 万

元， 该起纠纷得到妥善解决。

前妻： 他的一切事宜

与我无关

掌握情况后， 司法所第一时间

安排两位经验丰富的调解员前往赵

先生家， 取得了赵先生的信任。 随

后工作人员立足“先探情况， 再问

因果” 的原则， 收集基本信息、 亲

属信息、 单位信息、 事件信息、 法

律政策等， 理顺法律关系和财务关

系， 为后续召开协调会议、 制定方

案提供有效准备。

由于前妻叶女士居住在崇明三

星镇， 相距 100 多公里， 来往不

便。 调解员通过电话联系到叶女

士， 没想到双方积怨较深， 她不肯

帮忙。 叶女士表示， 她已经和赵先

生离婚， 他的一切事宜与自己无

关， 多次联系沟通均未果。 赵先生

听说叶女士不愿调解， 非常心灰意

冷， 态度消极。 调解员立马化身为

“心理导师”， 劝说赵先生不能做出

过激行为， 大家一起想办法解决他

的困难。

第二天， 镇司法所、 信访办、

三所联动律师一起对该起纠纷再次

进行探讨研判， 发现矛盾的主要焦

点在于赵先生和前妻二人积怨太

深， 仅靠简单的沟通调解， 达不到

理想效果。 律师表示， 虽然可以走

诉讼途径， 但要耗费大量的精力财

力。 随后， 镇司法所提议可以联系

崇明区三星镇司法所， 采用跨区联

动的方式尝试解决。 明确矛盾焦点

后， 工作人员立即联系了崇明区三

星镇司法所， 利用当地司法所人头

熟的优势， 引导叶女士换位思考，

兼顾情理和法理， 运用“同理心”

“背靠背” 调解法， 稳步引导双方

将矛盾化解。

孩子的视频， 让母亲

回心转意

随后， 崇明区三星镇调解员找

到叶女士， 多次当面做工作。 廊下

镇三所联动律师也致电叶女士， 从

“法理” 出发释理明法， 明确表明

支付抚养费是法律规定的法定权利

义务， 如果赵先生坚持诉讼的话，

叶女士最终也要支付抚养费。 同

时， 调解员也将赵先生突发脑梗、

半身偏瘫、 生活不能自理的情况如

实告知了叶女士， 如今生活十分拮

据， 儿子上学也成了难题。 希望叶

女士能补写离婚协议， 明确孩子的抚

养义务、 抚养费等， 帮助赵先生办理

低保。

调解员将叶女士儿子录制的视频

发给叶女士。 在视频里， 儿子满含热

泪地说： “妈妈， 我想你， 现在爸爸

生病了， 你帮帮我们。” 多方劝说调

解下， 叶女士终于同意补签离婚协议

书。 叶女士还表示， 现在自己生活也

比较清苦， 无法承担过高的抚养费，

等以后生活宽裕一些， 会多给补偿。

赵先生在了解叶女士同意调解后， 也

表示理解。 最终， 在司法、 信访、 律

师、 调解员的见证下， 赵先生签订调

解协议书后通过网络发给叶女士， 叶

女士也进行了签字确认。

双方协商， 孩子的抚养费由赵先

生承担。 随后， 调解员带着调解协议

帮助赵先生成功申请了低保。 调解员

再次录制孩子视频发给了母亲叶女

士。 孩子说： “有了抚养协议， 已经

成功申请了低保， 生活有所改善， 特

别感谢调解员与妈妈的帮助。”

廊下镇司法所、 信访办始终坚持

和发展新时代 “枫桥经验 ” ， 秉持

“为群众办实事”的工作理念，联合崇

明区三星镇司法所跨区联动， 共同调

解抚养费用纠纷问题。调解员采用“上

门办信、先行调解、多元解纷”的工作

做法，构建大调解工作格局，推进矛盾

纠纷多元解决。在这个案例中，最大限

度地将矛盾化解在基层， 减少群众诉

累，有效节约行政和司法成本，使人民

群众真正享受到法治建设的红利，使

得群众更多选择信访“家门口”服务体

系， 乡村矛盾预防化解体系得到进一

步完善，社会治理能级进一步提升。真

正将基层矛盾隐患“介入在早、处置在

小、化解得好”落到了实处。

□ 记者 章炜 通讯员 王培琼

2025 年 3 月底， 年仅

36 岁的赵先生突发脑梗，

导致半身偏瘫， 生活不能自

理， 失去了经济收入来源。

村委会想帮他申请低保， 但

赵先生与妻子离婚时， 既无

判决书， 也无离婚协议书，

今年 8 岁的儿子由他抚养，

但也没有关于前妻支付抚养

费的相关协议。 按照政策， 如

果无法提供以上材料， 不能办理

低保。 由于前妻叶女生居住在崇

明区三星镇， 来往不便， 所以赵

先生委托村委会到金山区廊下镇

司法所、 信访办请求帮助。

随着消费者对医疗美容服务的需求日益增加， 医患
纠纷呈现大幅度增长的趋势。 今年 52 岁的薛女士是一名
外省市私企老板， 随着年龄渐长， 她觉得自己的脸部不
如以前， 经人介绍， 来到位于闵行区一家医院做医疗美
容项目， 包括瘦身、 瘦脸、 提升面部等， 前前后后总共
花费 100 多万元。 薛女士本以为这是自己变美的开始，
却没想效果未达预期， “脸部比没做之前更难看了”。 多
次与医方协商未果后， 薛女士向闵行区医患纠纷人民调
解委员会 （以下简称“医调委”） 申请调解。 近日， 这起
涉及百万费用的医美纠纷在医调委的努力下， 得到妥善

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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